
二零一八年八月二日   家庭議會第 FC10/2018 號文件  
討論文件  
 

家庭議會  
 

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  
 
 
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有關「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

發展研究」(研究 )的進展，並就研究的建議方向徵詢委員

的意見。  
 
 
背景  
 
2. 政府在 2015 年 1 月於《人口政策－策略與措施》

報告和 2015 年《施政綱領》公布展開研究，就幼兒照顧

服務的長遠發展提供意見。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於 2016 年

12 月委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(顧問團隊 )
展開研究，並成立了督導委員會負責監督和監察研究的

進度，以及審批顧問團隊所提交的工作計劃和報告。  
 
研究目標  
 
3. 政府及顧問團隊曾諮詢各持份者 (包括立法會議

員、香港社會服務聯會、非政府機構、服務使用者、服

務營辦機構、婦女團體等 )，收集他們對研究目標及範圍

的意見。經考慮收到的各方意見後，研究目標載列如下： 
 

(a) 檢討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理念和政策方針；  
 
(b) 檢視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運作模式和服務定位；  
 
(c) 辨識服務斷層，評估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供求情況

及探討一套有系統而又可行的服務規劃機制；以及  



- 2 - 
 

(d) 參照不同類型家庭的需要及其他相關考慮因素 (例
如成本效益、可持續性等 )，就日間幼兒照顧服務

的服務模式和資助模式提供意見。  
 

研究範圍  
 
4. 該研究參考海外地方的經驗，檢視本港現有的日間

幼兒照顧服務，以及收集各持份者 (包括政策局／部門、

諮詢組織、關注團體、服務使用者／潛在服務使用者／

非服務使用者、非政府機構、本地幼兒照顧服務機構、

僱主等 )的意見。  
 
5. 該研究亦會就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提出

建議，包括以下範疇：  
 

(a) 由社署規劃和監管的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服務宗

旨、服務內容、目標使用者羣體及規劃參數；  
 
(b) 幼兒中心服務 (包括獨立幼兒中心和幼稚園暨幼兒

中心 )與幼稚園教育之間的關係；  
 
(c) 幼兒工作人員 (包括幼兒工作員及幼兒中心主管 )

的人手規劃及培訓；  
 
(d) 適用於中心為本的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規劃機制； 
 
(e)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和互助幼兒中心的功能，以

及提高服務質素和善用公共資源的改善措施；  
 
(f) 適用於不同類型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服務模式和

資助模式；  
 
(g) 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供求推算；  
 
(h) 不同類型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重整和整合需要；以

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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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政府和私營機構在提供日間幼兒照顧服務方面的

角色。  
 
 

初期報告  
 
6. 督導委員會通過的初期報告由以下部分組成：  
 

(a) 第一部分：藉着參考新加坡、澳洲、南韓和芬蘭提

供幼兒照顧服務的經驗，顧問團隊會就本港幼兒照

顧服務的宗旨、內容、對象、資助模式、服務模式、

供求情況、設施規劃、人手編制和培訓等方面作出

深入分析，並提出建議。  
 
(b) 第二部分：透過推算所得的人口數據及以地理信息

系統－地理空間分析技術，顧問團隊會分析日間幼

兒照顧服務在各區的供應情況，審視現有幼兒照顧

服務的運作情況 (包括可以使用的程度、位置便利

程度、可以負擔程度等 )，並作綜合分析。  
 
(c) 第三部分：顧問團隊會透過問卷調查及／或訪談，

向服務使用者／潛在服務使用者／非服務使用

者、服務提供者的前線工作人員、管理層和決策者

等收集對本港幼兒照顧服務的宗旨、內容、對象、

資助模式、服務模式、供求情況、設施規劃、人手

規劃和培訓等方面的意見，以及深入作出分析。  
 
 

中期報告  
 
7. 顧問團隊於 2018 年 5 月提交中期報告以供督導委

員會考慮及通過。顧問團隊的觀察所得概述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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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不同地區的幼兒照顧服務模式比較  
 

 顧問團隊研究了四個海外地區 (即上文第 6(a)段
提及的新加坡、澳洲、南韓和芬蘭 )提供幼兒照

顧服務的理念、政策方針和模式，並與本港情

況作一比較。與較集中於「照顧」元素的本港

幼兒照顧服務相比，研究結果顯示，在幼兒照

顧服務同時融合「照顧」和「教育」兩個元素

是全球大勢所趨。中期報告強調兒童早期教育

與照顧對幼兒發展至為重要。  
 
 顧問團隊按工作人員與幼兒的比例及幼兒照顧

服務系統員工的培訓和工作條件比較了與該四

個地區的幼兒照顧質素。就 2 歲以下的幼兒而

言，本港工作人員與幼兒的比例較澳洲、芬蘭

和南韓為高 (澳洲和芬蘭為 1:4，南韓為 1:3，新

加坡為 1:5 至 1:8，而香港為 1:8)。在 2 至 3 歲

的幼兒方面，本港的工作人員與幼兒比例也高

於澳洲和芬蘭 (芬蘭為 1:4，澳洲為 1:5，新加坡

為 1:12，而香港為 1:14)。至於幼兒照顧工作人

員的資歷和培訓，該四個地區對有關人員的資

歷要求都較本港為高。  
 

 顧問團隊檢視了該四個地區監察和規管幼兒照

顧服務的情況。報告強調採用單一規管架構的

好處，並特別指出，採用結合照顧與教育系統

的單一模式，可提供適切支援，有利於發展和

實施一套以兒童為中心的幼兒照顧服務。  
 
(b) 幼兒照顧服務的供求  

 
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所得的

數據，顧問團隊按幼兒照顧服務是否 (1)可以獲

得、 (2)位置方便，以及 (3)可以負擔三大指標，

分析相關服務的供應情況。  
 



- 5 - 
 

 顧問團隊就使用幼兒照顧服務，把有 6 歲以下

兒童的家庭分為三個優先組別 -  
 

(1) 高度優先組別：幼兒與父母 (兩人均在職 )或
單親在職父／母同住，並無家庭傭工；  

 
(2) 中度優先組別：幼兒與父母 (雙親在職或其

中一人在職 )和祖父母同住，並無家庭傭

工；以及  
 

(3) 低度優先組別：家中有傭工／親戚／祖父母

照顧幼兒。  
 

 研究的結果顯示，幼兒照顧服務 (特別是為 2 歲

以下幼兒提供的服務 )大致上並不足夠。  
 

(c) 聚焦小組及問卷調查受訪者的意見  
 

 顧問團隊為政府人員、服務提供者的管理層及

前線人員、服務使用者、潛在服務使用者及非

服務使用者等五組持份者舉行共 11 次聚焦小組

會面環節，共有 103 名受訪者參加。結果顯示，

受訪者一般有以下期望： (1)為幼兒照顧服務注

入教育元素；(2)調整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；(3)
提升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的社區保姆服務獎

勵金水平； (4)提供位置更加方便的幼兒照顧服

務設施；(5)重整互助幼兒中心服務；以及 (6)增
加暫託幼兒服務的供應等。  

 
 顧問團隊從現時的服務使用者、潛在服務使用

者及非服務使用者收集到共 2 100 份問卷。結

果顯示，父母對於「照顧者關懷送暖」等服務

範疇滿意程度較高，但對服務的「營運時間及

收費」等方面的滿意程度則較低。此外，「父

母須要工作」是他們安排子女接受幼兒照顧服



- 6 - 
 

務的常見原因，可見提供幼兒照顧服務，是切

合在職父母需求的關鍵措施。  
 

8. 根據研究結果及觀察所得，顧問團隊將因應上文第

5(a)至 5(i)段所載的研究範疇制訂建議方向。主要涵蓋範

疇包括：  
 

(a) 幼兒照顧服務的理念和定位  – 調整幼兒照顧服

務的理念和定位及政策方針，從而督導有關服務的

長遠發展和供應。  
 

(b) 為幼兒中心服務名額制訂規劃參數以應付需求  – 
就幼兒中心服務名額制訂合適的規劃參數，不但在

空間的層面考慮各區服務的供應和方便程度是否

均等，亦顧及經歷一段時間後將來的需求轉變。  
 

(c) 幼兒中心內合資格幼兒工作員的人手比例  – 針
對為 2 至 3 歲以下及 0 至 2 歲以下幼兒提供服務的

幼兒中心，改善現時人手比例，以提升服務質素。 
 

(d) 加強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 – 加強訓練社區保

姆，以改善服務質素，並增加社區保姆所得的服務

獎勵金。  
 

(e) 重整互助幼兒中心服務  – 重整互助幼兒中心服

務並予以重新定位，以善用公共資源。  
 

(f) 政府對幼兒中心服務的資助  – 提高幼兒中心服

務名額的資助水平／金額。  
 
 

未來路向  
 
9. 顧問團隊現正就不同持份者 (包括相關諮詢組織 )
舉辦參與活動，向他們簡介中期報告的結果和觀察所

得，以及研究的建議方向。顧問團隊於整理研究的總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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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時會考慮從參與活動所獲得的意見。研究的總結報

告預計約於 2018 年 8 月／9 月完成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0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，並就上述第 8 段載列的

研究建議方向提出意見。  
 
 
 
 
勞工及福利局  
社會福利署  
2018 年 8 月  


